
黄石市金桥铝业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管理制度

一、前言

1 目的

为了加强公司危险废物的管理，防止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

身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公

司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制度。

2 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

（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四）《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版）

（五）《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国家环保部总局

令第 27 号）

（六）《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3.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司范围内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版）的危险

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转运、转移、综合利用等活动。

二、危险废物管理责任制度

1.管理部

组 长：总经理 戴端荣

公司总经理是危险废物管理的第一负责人，对全公司危险废物管



理负全面的领导责任，并引导危废管理稳步向前发展。

①对公司危险废物管理部工作负全面的领导责任，指导和监督公

司危险废物管理工作。

②审查和批准公司危险废物经营和污染防治计划，并监督其实施；

③审查、批准公司危险废物管理制度、文件和各类报表。

④主持公司危险废物污染管理工作，对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

作作出决策，确保公司生产建设与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同步协调发展，

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2.安全环保部

经理 余炜君

公司设立安全环保部，领导各部门的危险废物管理，对公司的各

项危废管理工作进行决策、监督和协调。安全主管、环保主管、各相

关产废单位负责人、污水站全体工作人员为安全环保部成员，负责管

理各单位危险废物工作。

①在公司总经理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主持危险废物管理职能机构

的日常工作。

②执行公司危险废物管理制度。

③组织危险废物污染事故调查，按“事故四不放过”原则，向公

司提出调查报告和处理建议。

④组织开展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宣传教育和保护业务培训，提

高公司员工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素质；组织开展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演练。



3.环保主管职责：

环保主管：柯正启

具体负责公司危险废物的收集、分类整理、贮存、转运、转移、

综合利用，落实危险废物污染管理各项工作的实施情况。负责与危险

废物处理资质单位联络转移工作。组织开展公司日常危险废物污染防

治工作，落实危险废物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收集、贮存、转移和综合

利用具体情况，建立建全档案、台帐。组织编制和修订公司危险废物

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并实施。定期组织危险废物污染事故应急演练工

作。参与编制和修订公司危险废物相关管理制度、管理计划、应急演

练方案、操作规程等文件。参加业务技术培训和环境保护管理经验和

技术交流，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

４．其他相关部门

①采购部

负责环保设备，仪器、药品和备件等物资的供应工作，做好有毒

有害物料的管理，防止在运输、贮存和发放时逸散泄漏污染环境。负

责按各责任单位制订的采购计划及时采购劳防用品，核实所采购的劳

防用品符合国家有关标准。配合危险废物贮存、利用设备、设施的维

护、维修工作。

②安全科

负责运输危险废弃物车辆进出入管理与登记工作，防止无关人员

进入厂区。通过全厂监控系统实时对进出危险废物贮存、处置设施进

行不间断监控，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



在事故救援过程中，负责现场保护、车辆管理和人员的疏散工作。

三、标识管理制度

1.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2.收集、贮存、运输、综合利用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

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危险废弃物的容器不能有破损、盖子损坏或其

它可能导致废弃物泄漏的隐患。废弃物收集容器应粘贴危险废弃物标

签，明显标示其中的废弃物名称、主要成分与性质，并保持清晰可见。

3.危险废物的标识必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及《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1276-2022）要求。

四、管理计划制度

1.每年 1 月之前由公司部门负责人根据危险废物收集、产生、贮

存、转移台账汇总年度的公司的危险废物情况，总结上年度危险管理

工作进展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下一年度的整改措施。按

照固废中心的要求申报《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2.《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经公司总经理签字盖章，交黄石市生态

环境局大冶市分局备案。

五、申报登记制度

1．公司生产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性质、数量、转移(或综合

利用)去向、危险废物的贮存场所，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内容和程序，

如实进行申报登记。



2.每年年底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统计产生量、处置（利用）量、库

存量。如实填报危险废物年报。

六、分类管理制度

1.收集、贮存、转移危险废物时，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特性结合《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版）对危险废物进行识别并分类，防止混合

收集、贮存、运输、转移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

2.贮存危险废物时严格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禁止

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七、转移联单管理制度

（1）危险废物在转移前，应当提前向省固体废物联网平台申请转

移计划，获得批准后方可转移。

（2）转移危险废物，坚持每车一联单的制度，在转移完成后，从

平台中导出电子联单数据，打印后整理好备档，留存备查。

（3）每月将联单进行汇总，计入汇总台账。

八、危险废物贮运管理制度

1.危险废物贮存间（仓库）不得放置其它物品，应配备相关的应

急物资及危险废物标识。

2.应保持储存点场地的清洁，危险废物堆放整洁。

3.产生危险废物的部门，应及时联系危险废物暂存管理部门做好

厂内转运工作。

4.相关责任人按相关管理制度对危险废物暂存场（仓库）进行规

范管理，做好危险废物产生、暂存、堆场库存台帐，台帐每月报安环



部备案。

5.贮存场专管人员每天必须对贮存的危险废物进行检查，贮存场

所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撤危险废物。发现问题，按照技术要

求及时处置。

6.当危险废物贮存一定量时，专管员要及时上报，由安环部及时

办理危险废物转移相关手续。

7.严格按照国家对危险废物的相关要求和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危

险废物转移工作。

8.危险废物贮存库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同时符合消防安全的相关要求。

9.在贮存库显眼位置必须设置危险废物标识，同时设置危险废物

危险告知牌和相关管理制度。

10.按照安全消防巡查制度进行每日巡查，发现隐患问题，应及时

处理，不能及时处理的要立即报告相关领导。

11.按照规定定期对应急物资进行检查，及时补充，对安全消防设

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查工作，保证安全消防设施在位有效，

确保安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

九、建立危险废物台帐管理制度

1.建立危险废物台账，如实记载产生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贮

存、流向等信息，提高危险废物管理水平以及危险废物申报登记数据

的准确性、可靠性。



2.危险废物的产生数量、去向必须有严格的台账记录，确保危险废物

不非法流失，保证合法利用或处置。

十、人员培训制度

1.公司安全环保部部根据实际情况每年年底根据环保要求及公司

内部实际情况制定年度危废管理培训计划。

2.公司危险废物管理培训对象是全体员工。

3.培训内容主要有危险化学品培训、岗位知识培训、危险废物规

范化管理培训等，培训方式为现场讲授结合 PPT 演示，培训人员为公

司管理人员。

4.培训具体时间由管理部门根据公司总体培训计划统一安排。

5.培训过程记录保留：培训教材、签到、考核等培训相关记录。

十一、危险废物岗位劳动保护管理制度

1.公司管理部门统一采买劳动防护用品及时发放。

2.根据作业性质、条件、劳动强度及有关技术标准，正确选择和

采用合适的防护用品器具发放到各操作岗位。

３.各单位负责按核批的劳防用品种类、数量正确领取、发放劳防

用品，并建立本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的发放台账。

十二、内部监督管理措施和制度

安全环保部应制定检查方案（包括拟检查的问题类型及检查频率），

定期对生产经营过程中针对以下情况进行排查：

①危险废物装卸区等易发生泄漏的区域是否存在泄漏；

②危废利用设施及附属设备（如泵、阀门、传送设施、管道）是



否存在泄漏和无组织排放；

③防火通道是否畅通；

④污染防治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⑤危险废物收集过程、贮存场所是否存在分类不规范现象。

十三、环境监测制度

公司应定期(一般每年一次）组织进行环境监测，由安全环保部主

导，联系相关有监测资质的的单位，对废水处理、大气污染排放、噪

声等进行监测。

黄石市金桥铝业有限公司

二 O 二三年六月一日


